
二 零 一 九 年 六 月 十 二 日  委 員 會 第 0 1 / 1 9號文件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
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 

 
長 遠 減 碳 策 略 公 眾 參 與  

 

目的  

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推 行 長 遠 減 碳 策 略

公 眾 參 與 的 進 展 和 工 作 計 劃 ， 並 請 委 員 通 過 附 件 A所 載 的 《 公 眾 參 與

文件》擬稿。  

 

背 景 及 進 展  

 

2 . 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舉 行 的 上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同 意 推 行

長 遠 減 碳 策 略 公 眾 參 與 。 會 後 ， 委 員 會 成 立 長 遠 減 碳 策 略 支 援 小 組  

(「 支 援 小 組 」 )， 協 助 籌 備 和 開 展 公 眾 參 與 。 支 援 小 組 的 職 權 範 圍 及

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B。  

 

3 .  支 援 小 組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六 月 舉 行 首 次 會 議 ， 討 論 公 眾 參 與 一 事

並 定 下 工 作 計 劃 。 在 支 援 小 組 委 聘 的 計 劃 總 監 (即 香 港 大 學 公 民 社 會

與 治 理 研 究 中 心 策 動 永 續 發 展 坊 )協 助 下 ， 支 援 小 組 曾 舉 行 六 次 焦 點

小 組 會 議 ， 廣 邀 不 同 界 別 的 持 份 者 參 與 。 他 們 分 別 來 自 環 保 組 織 、 非

政 府 機 構 、 青 年 團 體 、 專 業 團 體 、 學 術 界 、 商 會 、 能 源 審 計 相 關 行 業

組 織 、 能 源 科 技 相 關 行 業 組 織 、 運 輸 業 界 、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、 區 議 會 ，

以 及 有 關 環 保 事 宜 的 諮 詢 組 織 。 焦 點 小 組 會 議 共 有 來 自  88  個 團 體

逾  100  人出席。  

 

4 .  計 劃 總 監 在 考 慮 焦 點 小 組 的 意 見 後 ， 已 就 公 眾 參 與 過 程 中 的 公

眾 互 動 階 段 擬 備 文 件 。 附 件 A所 載 的 最 新 擬 稿 已 反 映 支 援 小 組 於 二 零

一九年五月十七日會議上提出的意見。  

 

《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》  

 

5 .  《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》 擬 稿 包 含 四 大 章 節 。 首 章 介 紹 氣 候 變 化 的 相

關 概 念 ， 包 括 氣 候 變 化 的 成 因 、 對 本 港 以 至 全 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， 以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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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巴 黎 協 定 》 的 重 點 。 該 章 節 亦 帶 出 必 須 立 刻 採 取 減 緩 氣 候 變 化 行 動

的重要訊息，並闡釋公眾參與的目的。  

 

6 .  第 二 章 概 述 香 港 的 碳 排 放 源 ， 讓 公 眾 了 解 如 何 因 應 本 港 的 碳 排

放情況對症下藥。  

 

7 .  第 三 章 首 先 說 明 須 在 多 個 範 疇 共 同 採 取 綜 合 行 動 ， 包 括 在 如 何

個 人 層 面 實 踐 低 碳 生 活 、 如 何 加 強 節 能 措 施 、 如 何 推 動 能 源 界 別 進 一

步 減 碳 、 如 何 提 升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和 如 何 邁 向 低 碳 交 通 ， 以 達 致 不 同

程 度 的 減 碳 目 標 。 該 章 節 繼 而 借 鑑 海 外 的 減 碳 經 驗 ， 再 介 紹 如 何 在 本

港社會推動減碳。  

 

8 .  第四章是意見收集表。  

 

9 .  《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》 傳 達 一 項 重 要 信 息 ： 要 達 致 《 巴 黎 協 定 》 的

目 標 (即 把 全 球 平 均 氣 溫 升 幅 控 制 在 工 業 化 前 水 平 以 上 低 於 攝 氏  2  度

之 內 ， 並 致 力 將 升 幅 限 制 在 工 業 化 前 水 平 以 上 攝 氏  1 . 5  度 之 內 )， 全

民 均 須 努 力 不 懈 ， 尤 其 要 在 衣 食 住 行 上 實 踐 低 碳 生 活 模 式 ， 從 而 進 一

步 減 少 碳 排 放 。 長 遠 來 說 ， 為 達 致 減 碳 目 標 ， 香 港 難 免 須 借 助 更 緊 密

的 區 域 合 作 ， 增 加 本 地 燃 料 組 合 中 零 碳 能 源 的 比 例 ， 包 括 輸 入 更 多 來

自可再生及／或核能源的電力。  

 

10 .  計 劃 總 監 亦 已 製 備 小 冊 子 (附 件 C )， 幫 助 公 眾 更 易 掌 握 重 要 信 息

。  

 

公 眾 互 動 階 段  

 

11 .  支 援 小 組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舉 行 記 者 會 ， 公 布 《 公

眾 參 與 文 件 》 和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， 其 間 會 有 多 項 參 與

活 動 ， 包 括 舉 辦 地 區 討 論 坊 、 到 訪 中 學 、 諮 詢 相 關 諮 詢 組 織 (例 如 環

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)， 會 晤 不 同 持 份 者 (包 括 環 保 團 體 、

商會、相關業界和非政府機構 )等。  

 

12 .  《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》 擬 稿 的 附 件 載 列 約  120  間 支 持 機 構 ， 委 員 會

會借助該等機構的網絡，宣傳是次公眾參與活動。  

 

13 .  其 他 宣 傳 工 作 包 括 製 作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、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及 海 報 ；

舉 辦 巡 迴 展 覧 ； 以 及 設 立 專 屬 網 站 方 便 市 民 瀏 覽 有 關 資 訊 和 表 達 意 見

。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和 其 他 有 用 的 宣 傳 資 料 ， 都 會 上 載 網 上 社 交 媒 體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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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 括 「 大 嘥 鬼 」 F a c e b ook專 頁 及 YouTube。 委 員 會 亦 會 在 印 刷 媒 體 的

網上平台 (包括其 F a c e b o o k專頁、網站及／或流動應用程式 )賣廣告。  

 

14 . 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結 束 後 ， 獨 立 分 析 及 匯 報 機 構 會 協 助 支 援 小 組 分

析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。 支 援 小 組 諮 詢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後 ， 將 與 委 員 會 商 討 所

得 結 果 和 所 作 建 議 ， 以 納 入 向 政 府 提 交 的 報 告 書 。 公 眾 參 與 過 程 餘 下

部分的時間表如下：  

 
階段 (二 零 一 九 年 )  活動  

六月十四日  公布《公眾參與文件》和展開公眾互動階段  
六月至九月  多項公眾互動及宣傳活動  
十一月  分析結果、制訂建議和擬備報告書  
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  為報告書定稿並予以公布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5 .  請 委 員 察 悉 公 眾 參 與 的 進 展 及 工 作 計 劃 ， 並 通 過 《 公 眾 參 與 文

件》擬稿，以便在公眾互動階段公布。  

 

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 


